
云浮市工人文化宫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
报告评估服务需求书

一、服务机构资格条件

已在中国境内注册，在法律上、财务上独立，合法运作

的独立法人机构，且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次服务范围。参加

报名的机构须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全国投资项目在线

审批监管平台备案并入驻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，具有相

应资质，服务范围为工程咨询。《云浮市工人文化宫建设项

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由谷德数智咨询（广州）有限公司编制，

承担本次评估工作的机构不能与该公司为同一机构，也不得

与该公司存在重大关联关系。

二、项目情况

服务需求：云浮市工人文化宫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

评估服务。

建设单位：云浮市总工会。

项目地点：云浮市云城区金山路与富强路交汇处。

项目概况：云浮市工人文化宫建设项目选址位于云浮市

云城区金山路与富强路交汇处，总投资估算 5965.56 万元，

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13069.25 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 9800 平方

米。主要建设内容为:新建 1 栋工人文化宫大楼（含主楼和

副楼）包括职工文化中心、职工体育中心、职工服务中心、

职工教育中心（技能教学、文体教育）等功能分区和道路、



绿化、室外活动场地等及相关配套设备设施。

评估费用：本次评估服务费为 5 万元内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根据委托单位要求，按照国家和地方现行相关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要求，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评估，提供正式

技术成果，出具评估报告，成果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规范

要求，并提供所有文字和图表等的电子文件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基本要求。

1.遵循独立性、客观性、公正性、科学性的原则，熟悉

并严格执行国家、省、市关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的法

律、法规及政策，认真组织开展《云浮市工人文化宫建设项

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评估工作，对编制评估报告的真实性、

合法性、准确性及有效性负责，并确保各种文件整体性、完

整性、统一性。

2.中选单位及其人员应严守职业道德。对发现的重大问

题应及时向委托单位书面反映，并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和监

督。涉及国家秘密的，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

密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。

3.接受委托后，应按项目确定的工作时间开展工作，及

时与项目单位、分析报告编制单位取得联系，对不具备咨询

评估深度或资料缺失的，应在接收委托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

发出书面函件，一次性告知项目单位补充完备相关资料。

4.建立内部管理制度，提供参加本次评估服务人员名



单，并对评估全过程进行跟踪服务确定至少 1 名联系人并确

保有效联系，负责与委托单位进行业务联系，及时通报信息。

（二）技术要求。

1.根据国家、省、市对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工作规范和

要求，完成评估工作流程。

2.负责评估的专家成员不得少于 5 人，并必须具有执业

资格证书和相应高级职称。

（三）工期要求。

中选且资料提供齐全后，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评估工

作并提交正式评估报告。

（四）付款方式。

评估报告经委托方验收合格，且中选单位按要求提供合

法有效发票后 1 年内，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全额合同款，

即合同额 100%咨询费。

五、中选人资格的取消及重新选取中选人

中选人有下列情况之一，将直接取消中选人资格，将中

选人列入“黑名单”，并按本需求书重新选取中选人。中选

人在接到选取人的通知后，项目负责人在 2 个工作日内未领

取项目的“公开选取中介机构确认书或项目相关资料”的。

由于中选人原因，导致工期滞后，中选人不能按要求工期完

成评估工作的。

六、其他未尽事项，以双方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为准。


